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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西安市鄠邑区余下水利管理站鄠邑区
潭峪河环山路桥段河道行洪安全提升工程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西安市鄠邑区余下水利管理站：

你单位《鄠邑区潭峪河环山路桥段河道行洪安全提升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收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相关技术规范，结合西安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对《报告表》的技术评估意见（市评估函〔2024〕119号），经我局建设项目环评审查委员会审查后，批复如下：

一、项目概况：项目位于西安市鄠邑区潭峪河S107环山路桥上游段，治理段上起潭峪河峪口现状慈善桥上游820m处，下至S107环山路桥上游330m处。进行防洪除涝整治，治理河道长度为1600m，新建生态补水工程（包括1座生态补水溢流堰及1135.39m引水管道）将上游来水引至下游河道，补充河道生态基流；新建7座溢流坝、5座溢流坎，稳固河床，防止主槽继续下切。本项目不涉及河道疏浚、清淤相关建设内容。项目总投资1250.22万元，其中环保投资23万元。

二、经审查，项目在全面落实环境影响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生态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措施的情况下，对环境的不利影响能够得到有效缓解和控制。我局原则同意该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总体结论和各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

三、项目运行中应重点做好的工作：

（一）严格落实废气防治措施。施工期间严格按照《西安市大气污染治理专项行动方案(2023-2027年)》及省市区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和减排要求，在规定情形下停止相关施工活动，确保厂界扬尘符合《施工场界扬尘排放限值》(DB61/1078-2017)要求。

（二）落实水污染防治措施。施工人员生活污水依托当地农户的生活污水系统处置，运营期不新增废水。项目在临时占地施工范围内，S107环山路桥上游西侧空地设1处洗车台及1座沉淀池，施工过程产生的运输车辆冲洗废水及施工废水经沉淀池沉淀处理后回用，不外排。同时在施工期要确保河水水质不受影响。

（三）做好噪声相关措施。施工应合理安排施工时间和空间布局，选用低噪声设备，确保施工场界噪声符合《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要求，有效降低对声环境敏感点的影响。

（四）合规处置各类固体废物。施工人员的生活垃圾均进行分类集中收集，定期交给环卫部门处置；建筑垃圾能回用的综合利用，不能回用的运往政府指定的建筑垃圾填埋场处置；弃土方由土石方公司及时运至合法的弃土场进行处置。

（五）做好生态保护工作。施工期间要确保生态环境不受破坏，在施工结束后，要对损害的生态进行修复，确保生态系统功能不下降。
四、项目在建设过程中，你单位应严格执行环保“三同时”制度。项目建成后，应按要求和规定程序开展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五、对于本项目建设和运行过程中如涉及规划、土地利用、植被、野生动植物、湿地等问题，按相关部门规定和要求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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